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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包括土地登記)》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有一定難度，如果考生以「土地法規論」（許文昌編著）為讀本，就輕鬆容易多了。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2-53、2-40變更之意義。 
第二題：《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1-18。 
第三題：《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6-63、6-64、6-67。 
第四題：1.《土地法規論（第5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4-99第二題解答。 
    2.《不動產估價論（第1版）》，許文昌編著，高點文化出版，頁8-39、8-40、8-41。 

 

一、「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已於民國113年1月1日修正發布實施，其第3點第2項規定：「前

項有償讓與之處分行為，共有人除依本法條規定優先購買外，不得為受讓人。」試說明其立法

目的。另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農業用地一筆，應有部分均等，今甲與乙同意提供該地做為

毗鄰農業用地興建農舍之用(亦即作為「農舍提供地」)而出具「(農)土地使用同意書」，該行

為之性質是否屬共有農業用地之「變更行為」？理由為何？(25分) 
答： 

(一) 共有人以多數決就共有土地全部為有償讓與之處分行為，共有人除優先購買外，不得為受讓人。其立法

目的如下： 
1. 不得出售於同意共有人： 

(1) 違反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之規定，因此不得以多數決將共有土地全部出售於同意之共有人。 
(2) 倘多數共有人代理少數共有人將共有土地全部處分予同意處分之共有人之一或數人，其價金之決定難

謂合理。 
2. 不得出售於不同意共有人： 

(1) 雖未違反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之規定，但如以多數決將共有土地全部出售於不同意之共有人，

此時買受人以外之其他不同意共有人無優先購買權（亦即無制衡機制），將損及買受人以外之其他不

同意共有人之權益。因此不得以多數決將共有土地全部出售於不同意之共有人。 
(2) 倘多數共有人代理少數共有人將共有土地全部處分予不同意處分之共有人之一或數人，其價金之決定

難謂合理。 
綜上，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數決有償讓與之處分行為，共有人除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優先購買

外，不得為受讓人。亦即，部分共有人不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將共有土地出售於其中之共有人（包

括同意共有人與不同意共有）。但如出售於第三人時，不同意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不在此限。 
(二)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所稱變更行為，指共有土地或建物標示之分割、合併、界址調整及調整地形等標

示變更而言。今甲與乙同意提供該地做為毗鄰農業用地興農舍之用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該行為之性

質不屬於共有農業用地之變更行為，故不得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多數決。 
 
二、區域計畫法第16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實施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時，應將非都

市土地分區圖及編定結果予以公告，並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今土地所有權人甲於收到A縣政府

通知後始知悉其地被劃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並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試問該土地使用編定結果

之法律性質為何？甲因獲悉其毗鄰地被編定為同使用分區內之丙種建築用地，而認其土地權益

受到損害，其應如何為權利救濟？(25分) 
答： 

(一) 土地使用編定結果之法律性質：非都市土地之編定，乃針對土地所有權人之個別宗地逐宗編定，屬於行

政處分，而非屬法規性質。法規性質與行政處分之比較如下。  
種類 

項目 
法規性質 行政處分 

對象 多數不特定人 特定人或可得確定之多數人 
內容 一般事項之抽象規定 特定事項之具體處置 

行政救濟 不得提起行政救濟 得提起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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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權利救濟：甲之土地被編定為山坡地保育區內之國土保安用地，而其毗鄰地被編定為同使用區內之丙種

建築用地。甲認其土地權益受到損害，得提起行政救濟。亦即，先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提起訴願；

如不服訴願結果，再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三、土地法第219條第1項與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第1項之規定，皆對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行使要件定

有明文，試比較該兩法條規定內容之差異。又內政部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763號解釋文之意旨，

乃著手增定土地法第219條之1(自民國110年12月10日起施行)，試說明其立法重點。(25分) 
答： 

(一) 土地法第219條第1項與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第1項有關收回權規定之比較： 
1. 行使期限不同：土地法之行使期限為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之次日起五年內。土地徵收條例之行使

期限為徵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內。前者期限較短，後者期限較長。 
2. 開始使用不同：土地法規定，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一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原土地所有權人得

行使收回權。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三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原土地所有

權人得行使收回權。前者為一年，後者為三年。 
3. 繼續使用不同：土地法未規定。土地徵收條例規定，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五年，不繼續依原徵

收計畫使用者，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行使收回權。前者未繼續使用非為行使收回權之原因，後者未繼續使

用為行使收回權之原因。 
(二) 增訂土地法第219條之1之立法重點： 

1. 私有土地經徵收並於補償費發給完竣之次日起，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每年通知及公告原土地所

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土地使用情形，至其申請收回土地之請求權時效完成或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止。 
2. 未依上開規定通知及公告而有土地法第219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徵

收計畫使用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年內，申請收回土地。 
 
四、按「重劃前、後地價查估」為實施(公辦)市地重劃過程中甚為重要之一環，則「重劃前、後」

之時間點係指何時？主管機關於進行重劃前、後查估地價時，各自須考量之因素為何？試依據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規定說明之。另請說明「重劃前、後地價查估」此一程序對(公辦)市地重

劃所具有之四項功用。(25分) 
答： 

(一) 重劃前、後之時間點：指重劃完成日之前、後而言。所稱重劃完成日，係指地籍測量、土地登記、工程

驗收、實地指界及交接土地等各項工作均完成之日。 
(二) 重劃前、後查估地價須考量之因素： 

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1. 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料，分別估計

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2. 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劃後預

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 
(三)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對市地重劃之功用： 

辦理市地重劃時，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利用情形，並斟酌重劃後各宗土地利用價值，相互比較

估計重劃前後地價，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 
1. 計算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標準：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

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公有道路、溝渠、

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2. 計算費用負擔之標準：實施市地重劃時，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

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 
3. 土地交換分配之標準：重劃區內之土地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後，其餘土地仍依各宗土地地價數

額比例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4. 變通補償之標準：重劃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地價；實際分

配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額地價。另，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不能分配土地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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